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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B8_E5_8F_91_E5_c61_94120.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

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强旅游规划管理，提

高旅游规划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编制和实施旅游发展

规划，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编制旅游开发建设规划应当

服从旅游发展规划。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应当

符合旅游发展规划的要求。 第四条 旅游发展规划应当坚持可

持续发展和市场导向的原则，注重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防

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因地制宜、突出特点、合理利用，提高

旅游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第五条 国家旅游局负

责全国的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工作；地方各级旅游局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工作。 第二章 旅游发展规划的

范围 第六条 旅游发展规划是根据旅游业的历史、现状和市场

要素的变化所制定的目标体系，以及为实现目标体系在特定

的发展条件下对旅游发展的要素所做的安排。 第七条 旅游发

展规划应当确定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提出旅

游业发展目标，拟定旅游业的发展规模、要素结构与空间布

局，安排旅游业发展速度，指导和协调旅游业健康发展。 第

八条 旅游发展规划一般为期限五年以上的中长期规划。 第九

条 旅游发展规划按照范围划分为全国旅游发展规划。跨省级

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和地方旅游发展规划。 第十条 不同层次和

不同范围的旅游发展规划应当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并遵循

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 第三章 旅游发展规划

的编制 第十一条 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应当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为依据，与经济增长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相适应。 第

十二条 旅游发展规划应当与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等有关区域规划相协调，应当遵守国家基本建

设计划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旅游发展规划应当与风景名胜

区、自然保护区、文化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专业规划

相协调。 第十四条 国家旅游局负责组织编制全国旅游发展规

划、跨省级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和国家确定的重点旅游线路、

旅游区的发展规划；地方旅游局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旅游

发展规划。 第十五条 国家旅游局对编制旅游发展规划的单位

进行资质认定，并予以公告。 第十六条 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应

当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市场前景、资源条件、环境因素

进行深入调查，取得准确的基础资料，从市场需求出发，注

意生态环境和文化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延续，积极采用先进的

规划方法与技术手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